


第１４卷第１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１
２０１４ 年１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４

基于知识资产控制权优化配置
的创新合作研究

⒇李彩凤１，２，３，刘新梅１，２＊，耿紫珍１，２

（１．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２．西安交通大学 过程控制与效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３．西安邮电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服务外包项目中，顾客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易受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无效配置的限制，已有

研究根据ＧＨＭ模型中的一次性静态博弈分析结论去研究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无法有效预测长期合作

关系下顾客与供应商建立起信誉机制后，基于重复博弈所做出的行为决策。故建立重复博弈模型，在顾客与供应

商之间，基于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问题中引入信誉机制的作用，分析了无限重复博弈和有限

重复博弈两种情形下顾客与供应商之间，基于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的实现条件。结论表明，

当顾客与服务供应商之间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时，信誉机制的作用能够促使外包项目中知识资产的剩余控制权得

到优化配置，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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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服务外包在顾客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受到学者广泛关注［１］。外包项目中知

识资产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效率，直接关系到外包项

目创新绩效的高低［２］。供应商若能得到知识资产的

剩余控制权，将有意愿利用自己的研发能力与顾客

进行创新合作，共享创新成果。然而，外包项目中合

作双方信息的不对称、谈判力的悬殊、信任的缺失以

及双方可能存在的短期行为等因素，导致这种基于

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创新合作，在实践

中往往难以实现。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ＧＨＭ 模型（所 有 权

－控制权模型），如果知识资产的剩余控制权被项目

中研发能力较强的一方掌握，其控制权得到最优配

置，项目的创新绩效也会提升［３－５］；然而，剩余控制权

归属并不取决于项目各参与方的投资开发能力，主

要由各参与方在项目中的谈判力决定［６］。Ａｉｊａ　Ｌｅｉ－

ｐｏｎｅｎ等［２］基 于 ＧＨＭ 模 型 提 出，通 过 知 识 资 产 剩

余控制权优化配置实现的供应商创新激励，仅限于

供应商的谈判力足以使其获得控制权的情形。然而

在外包项目中，顾客与供应商之间进行的通常是长

期合作关系下的重复博弈行为。这种情形下，根据

ＧＨＭ模型中的一次性静态博弈分析结论去研究顾

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无法有效预测长期合

作关系下顾客与供应商建立起信誉机制后基于重复

博弈所做出的行为决策。重复博弈中，博弈双方是

否具有诚实守信、认真履约的信誉，直接影响到他们

未来的收益———信誉机制作为行为主体之间通过互

动产生的自动实施机理，可以为顾客与供应商之间

的创新合作提供足够的激励，并约束合作双方短期

行为的发生。在信誉机制作用下的重复博弈中，顾

客－供应商 进 行 创 新 合 作 的 条 件 限 制 需 要 被 重 新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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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纳入信誉机制

的激励约束作用，建立重复博弈模型，把顾客与供应

商之间通过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实现的创

新合作问题动态化，研究当供应商谈判力相对较弱

时，顾客与 供 应 商 之 间 的 创 新 合 作 是 否 可 以 实 现。

研究结论对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项目中信誉机

制的构建、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的优化配置以及外

包项目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

意义。

一、基础模型构建及分析

服务外包项目中，假设顾客相对供应商谈判力

较强，研发能 力 较 弱，顾 客 与 供 应 商 共 有 价 值 为Ｖ
的知识资产。顾客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和供应商

争夺控制权，顾 客 获 得 价 值 为Ｖ 的 知 识 资 产，在 对

知识资产进行价值为Ｉ＇的专有性投资后将获得创新

收益π＇（Ｖ，Ｉ＇），这时顾客共得到价值为π＇（Ｖ，Ｉ＇）－Ｉ＇
的净收益①。第二种策略是将控制权转移给服务供

应商，并与其约定进行创新合作，获得创新成果后双

方共享收益。

供应 商 也 有 两 种 策 略———“合 作”或 者“不 合

作”。若供应商与顾客合作，会对知识资产进行价值

为Ｉ的专有性投资，并将获得的创新收益π（Ｖ，Ｉ）与

顾客共享，此时供 应 商 获 得 价 值 为（π（Ｖ，Ｉ）／２）－Ｉ
的净收益，顾客得到价值为π（Ｖ，Ｉ）／２的净收益，且

有π（Ｖ，Ｉ）／２＞π＇（Ｖ，Ｉ＇）－Ｉ＇，即由于顾客研发能力的

限制，顾客自主研发所得到的净收益小于它与供应

商进行创新合作后，当供应商采取合作策略时分配

到的创新收益；若供应商选择“不合作”策略，将具有

选择独占创新成果、把创新成果卖给顾客的竞争对

手或者利用知识资产的价值和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等

机会主义行为。假设供应商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程

度为θ，θ越 大，表 明 违 规 程 度 越 严 重。通 过 实 施 机

会主义行为，供应商可以获得非法收益Ｒ（θ，Ｖ），顾

客却因此受损Ｌ（θ，Ｖ），且Ｒ（θ，Ｖ）＞π（Ｖ，Ｉ）／２－Ｉ

＞０＞－Ｌ（θ，Ｖ）。

一次性博弈中，如果顾客选择“争夺”策略，顾客

得到π＇（Ｖ，Ｉ＇）－Ｉ＇，供应商损失专有性投资Ｉ。如果

顾客选择“转移”策略，供应商可能选择“合作”或者

“不合作”。若供应商选择“合作”策略，顾客与供应

商得到的净收益分别为π（Ｖ，Ｉ）／２与（π（Ｖ，Ｉ）／２）－

Ｉ；若 供 应 商 选 择“不 合 作”策 略，供 应 商 得 到Ｒ（θ，

Ｖ），顾客得到－Ｌ（θ，Ｖ）。由此得到一次性博弈情形

下顾客与供应商博弈的扩展型：
（－Ｌ（θ，Ｖ），Ｒ（θ，Ｖ））（π（Ｖ，Ｉ）／２，（π（Ｖ，Ｉ）／２）

－Ｉ）（π＇（Ｖ，Ｉ＇）－Ｉ＇，－Ｉ）

该博弈中，顾客选择“转移”策略时，对供应商而

言，选择“不合作”的收益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因
而供应商会选择“不合作”。因此，通过逆推归纳，顾
客必然选择“争夺”策略，供应商也不再对知识资产

进行投资。可见短期合作情形下，博弈双方之间缺

乏建立良好信誉的激励约束机制，知识资产的剩余

控制权发生无效配置，创新合作无法发生，这与前人

的研究结论相符［２，４，６］。

二、信誉机制下模型的扩展及分析

信誉是主体因诚实守信、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

的声誉，是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７］。信 誉 机 制

是行为主体之间通过互动而产生的自组织、自实施

机理，这种自动实施机理主要体现在信誉的正反馈

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两方面。其中正反馈机制表现为

对守信行为的激励，负反馈机制则表现为对失信行

为的约束，因此信誉机制的实质是一种激励约束机

制［８，９］。

一次性博弈情形下，互信难以实现，顾客与供应

商之间的创新合作无法进行。重复博弈情形下，具

有长期利益关系的博弈双方之间就容易建立起信用

关系。如果顾客与供应商前期信守承诺，后期就能

获得更多创新合作的机会，对未来收益的期望足以

促使顾客与供应商放弃攫取短期利益的企图———信

誉的正反馈机制激励顾客与供应商信守合约；另一

方面，一旦任意一方在某一期被发现采取了机会主

义行为，作为对其失信的惩罚，对方从此不再与其合

作，失信方将无法获得创新合作的后 续 收 益———信

誉的负反馈机制对顾客和供应商的机会主义行为都

具有一定约束作用。
（一）无限重复博弈情形

一般情况下，顾客与服务供应商着眼的是长期

合作，甚至是永久性的合作，这样一次性博弈模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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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情况下，知识资产本身价值远小于对其进行开 发 后 所

获得的创新收益的价值，故本文在分析当中不考虑 知 识 资

产本身价值。



扩展成了一个无限次的重复博弈模型。假设博弈期

数为ｎ，ｎ＝０，１，２…，折现因子为δ（０＜δ＜１），δ越

大表明企业对未来的价值越看重，信誉机制的正反

馈作用也就越大。此时，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博弈

是个动态完全信息博弈，如果双方一直坚持合作，信
誉的正反馈机制会促使博弈一直进行下去；如果供

应商某一期选择“不合作”的策略，将在下一期遭遇

顾客报复 性 的“争 夺”策 略。如 果 顾 客 某 一 期 选 择

“争夺”的策略，供应商将在下一期停止对创新的追

加投资，导致创新合作终止。

无限期博弈中，供应商若是每期都选择“合作”

策略，则他的得益为Ｕ１：

Ｕ１ （＝ π（Ｖ，Ｉ）
２ － ）Ｉ ＋δ （× π（Ｖ，Ｉ）

２ － ）Ｉ ＋δ２

（
×

π（Ｖ，Ｉ）
２ － ）Ｉ ＋…＋δｎ （× π（Ｖ，Ｉ）

２ － ）Ｉ （１）

如果在ｋ期供应商选择不守信，采取了机会主

义行为，信誉的负反馈机制开始起作用，供应商遭到

顾客的报复，此后永远得不到知识资产的剩余控制

权。这种情况下，供应商的得益为Ｕ２：

Ｕ２ （＝ π（Ｖ，Ｉ）
２ － ）Ｉ ＋δ （× π（Ｖ，Ｉ）

２ － ）Ｉ ＋δ２

（
×

π（Ｖ，Ｉ）
２ － ）Ｉ ＋…＋δｋ－１×Ｒ（θ，Ｖ） （２）

当δ＞１－π
（Ｖ，Ｉ）－２Ｉ
２Ｒ（θ，Ｖ）

时，Ｕ１＞Ｕ２，供应商恪守

信誉的得益大于失信的得益。可见，当贴现因子足

够大时，供应商在远期合作利益的激励下，会一直选

择合作策略，为自己树立起良好的信誉。这种信誉

经过长期合作的累积，足够打消顾客对供应商机会

主义行为的顾虑。

同理，无限期博弈中，顾客若是每期都选择“转

移”策略，则他的得益为Ｒ１：

Ｒ１＝π
（Ｖ，Ｉ）
２ ＋δ×π

（Ｖ，Ｉ）
２ ＋δ２×π

（Ｖ，Ｉ）
２ ＋…

＋δｎ×π
（Ｖ，Ｉ）
２

（３）

如果在ｋ期顾客选择不守信，采取“争夺”策略，

顾客遭到供应商的报复，与其终止合作，顾客将丧失

后续的创新收益。这种情况下，顾客的得益为Ｒ２：

Ｒ２＝π
（Ｖ，Ｉ）
２ ＋δ×π

（Ｖ，Ｉ）
２ ＋δ２×π

（Ｖ，Ｉ）
２ ＋…

＋δｋ－１×（π＇（Ｖ，Ｉ＇）－Ｉ＇） （４）

当δ＞１－ π（Ｖ，Ｉ）
２（π＇（Ｖ，Ｉ＇）－Ｉ＇）

时，Ｒ１＞Ｒ２，顾客恪守

信誉的得益大于失信的得益。可见，当远期收益足

够重要时，顾客会选择在博弈的每一期都将知识资

产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给供应商，供应商也会持续向

创新活动投资。而且，从该不等式中可以看出，供应

商进行研发所获得的创新收益越大（即供应商的研

发能力越强），顾 客 自 主 研 发 所 得 到 的 净 收 益 越 小

（即顾客的研发能力越弱），在无限重复博弈中，创新

合作在信誉机制的作用下越容易实现。

（二）有限重复博弈情形

虽然无限重复博弈情形下，顾客与供应商之间

的创新合作很容易达成，然而，就顾客与供应商的合

作期限而言，二者之间最常见的是还是有限重复博

弈。Ｋｒｅｐｓ、Ｍｌｇｒｏｒｍ、Ｒｏｂｅｒｔ和 Ｗｉｌｓｏｎ等 四 位 经

济学家通过将不完全信息引入有限重复博弈，提出

的ＫＭＲＷ 定理，有助于我们分析顾客与供 应 商 在

有限重复博弈中的创新合作［１０，１１］。

有限重复博弈中，如果顾客与服务供应商都完

全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未来有限期合作

关系中，运用逆推归纳法可知，博弈中达成的唯一纳

什均衡是顾客每一期都选择“争夺”策略，供应商不

进行创新投资，创新合作无法进行。现在假设顾客

与供应商能够获得的关于合作伙伴类型的信息是不

完全信息，合作伙伴类型不同，其预期的博弈方式也

不同。在顾客看来，供应商有可能采取完全理性的

“不合作”策略，也可能采取触发策略———只要顾客

一直采取“转移”策略便进行合作，一旦顾客某一期

采取了“争夺”策略，以后各期无论顾客如何决策供

应商都坚持不合作；同理，在供应商看来，顾客有可

能采取完全理性的“争夺”策略，也可能采取触发策

略———只要供 应 商 一 直 采 取“合 作”策 略 便 进 行 转

移，一旦供应商某一期采取了“不合作”策略，以后各

期顾客都坚 持“争 夺”策 略。考 虑 一 个 有 限 Ｔ期 的

重复博弈，在 博 弈 的 前 期，根 据 ＫＭＲＷ 定 理，即 使

顾客与供应商都是完全理性的不合作类型，他们会

试图建立一个对于自己特定行为方式的信誉，促使

对方相信自己属于采取触发策略的合作类型从而坚

持合作，这 样 就 可 以 通 过 信 誉 的 正 反 馈 机 制 持 续

获益。

为了问题的简化，假定该有限重复博弈中贴现

因子δ的值为１。任意选取一期ｔ，假设在ｔ期之前，

合作双方一直坚持触发策略以表明自己希望缔结长

期合作关系的意愿。到ｔ期时，供应商预测顾客有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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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为完全理性的交易者，这时采取“合作”策略

可得期望收益为－λ×Ｉ；预期顾客有１－λ的概率为

触发型的交易者，这时采取“合作”策略可得期望收

益为（１－λ）×（Ｔ－ｔ）×［（π（Ｖ，Ｉ）／２）－Ｉ］，则 供 应

商在ｔ期选择“合作”的收益Ｕ′１ 为：

Ｕ′１＝（１－λ）×（Ｔ－ｔ）×［（π（Ｖ，Ｉ）／２）－Ｉ］－λ
×Ｉ （５）

当顾客为触发型交易者时，如果供应商选择“不

合作”策略，该期期望收益为（１－λ）×Ｒ（θ，Ｖ），以后

（Ｔ－ｔ－１）期根据顾客采取的触发策略供应商取得

的收益均为０，则供应商在ｔ期选择“不合作”的收益

Ｕ′２：

Ｕ′２＝（１－λ）×Ｒ（θ，Ｖ） （６）

当ｔ＜Ｔ－
（１－λ）×Ｒ（θ，Ｖ）＋λ×Ｉ
（１－λ）×［（π（Ｖ，Ｉ）／２）－Ｉ］

时，Ｕ′１＞

Ｕ′２ 始终成立。

令：Ｔ０＝Ｔ－
（１－λ）×Ｒ（θ，Ｖ）＋λ×Ｉ
（１－λ）×［（π（Ｖ，Ｉ）／２）－Ｉ］

，Ｔ０＝

Ｔ０（Ｔ０∈Ｎ 或Ｔ０＝［Ｔ０］＋１（Ｔ０Ｎ），则 供 应 商 始

终采取“合作”策 略 直 到Ｔ０期，从Ｔ０期 开 始 采 取“不

合作”策略。

从顾客的角度分析，到ｔ期时，顾客预期供应商

有ε的概率为完全理性型的交易 者，这 时 可 得 期 望

收益为－ε×Ｌ（θ，Ｖ）；预期供应商有１－ε的概率为

触发型的交易者，这时可得期望收益为（１－ε）×（Ｔ
－ｔ）×［π（Ｖ，Ｉ）／２］，则顾客在ｔ期选择“转移”策略

的收益Ｒ′１ 为：

Ｒ′１＝（１－ε）×（Ｔ－ｔ）×［π（Ｖ，Ｉ）／２］－ε×Ｌ
（θ，Ｖ） （７）

如 果 顾 客 选 择 “争 夺”策 略，该 期 收 益 为

π＇（Ｖ，Ｉ＇）－Ｉ＇，以后（Ｔ－ｔ－１）期 根 据 供 应 商 采 取 的

触发策略顾客取得的收益均为０，则顾客在ｔ期选择

“争夺”策略的收益Ｒ′２ 为：

Ｒ′２＝π＇（Ｖ，Ｉ＇）－Ｉ＇ （８）

当ｔ＜Ｔ－π＇
（Ｖ，Ｉ＇）－Ｉ＇＋ε×Ｌ（θ，Ｖ）
（１－ε）×［π（Ｖ，Ｉ）／２］

时，Ｒ′１＞

Ｒ′２ 始终成立。

令：Ｔ１＝Ｔ－π＇
（Ｖ，Ｉ＇）－Ｉ＇＋ε×Ｌ（θ，Ｖ）
（１－ε）×［π（Ｖ，Ｉ）／２］

，Ｔ１＝Ｔ１

（Ｔ１∈Ｎ）或Ｔ１，则顾客始终采取“转移”策略直到Ｔ１
期，从Ｔ１期开始采取“争夺”策略。

令珚Ｔ＝ｍｉｎ（Ｔ０，Ｔ１），基于以上分析，即 使 是 完

全理性的顾客与供应商，在 珡Ｔ－１期之前也 会 一 直

坚持“合作”策略，将合作行为方式的信誉传达给对

方，以避免自己完全理性的类型暴露之后，博弈过早

结束。可见，该有限重复博弈中，顾客与供应商之间

的创新合作至少可以持续 珡Ｔ－１期。

总之，信誉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下，即便供应商

的谈判力比顾客弱，双方也可以通过信誉投资来获得

对方的信任，使得合作创新顺利进行。在长期的合作

关系中，顾客与供应商制定自己的策略时，可以基于

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合作伙伴过去的信誉程度，

判断其当前行为的动机和未来阶段可能的行为方式，

通过彼此信任，互相合作，建立起信誉，从而在重复博

弈中实现合作伙伴之间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三、结论与建议

运用不完全契约中ＧＨＭ模型的一次性博弈分

析顾客和服务供应商基于知识资产剩余控制权优化

配置的创新合作问题时，存在着合作条件过于苛刻

的问题———供应 商 的 谈 判 力 要 足 以 使 其 获 得 控 制

权。本文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引入信誉机制的作用，

扩展出重复博弈模型重新分析了这一问题。结论表

明，即使供应商的谈判力相对顾客较弱，合作双方在

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和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

信誉也足以促使他们达成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稳定

创新合作关系的“双赢”结局，从而有效避免了知识

资产剩余控制权的无效配置，可见信誉机制对知识

密集型服务外包项目中顾客与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创

新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根据笔者

分析，可以提出以下知识密集型服务外包项目中创

新合作信誉机制的构想和建议：

１．建立并增大顾客与服务供应商对长期创新收

益的预期。通过分析可知，一次性交易的情况下顾

客与供应商之间的信誉机制无法建立，只有双方形

成长期合作关系并存在预期的后续收益时，信誉的

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才会发生作用。另外，通

过无限重复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当未来收益的贴

现因子δ足够大时，顾客与供应商就会为了在未来

获取更大的收益而注重自己的信誉问题，创新合作

行为便得到激励。因此鼓励顾客与供应商之间进行

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增大他们之间的重复博弈次

数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是促使双方积极进行信誉

投资，建立创新合作信誉机制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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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顾客与供应商之间建立其良好的信息流通

机制。良好的信息流通机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和惩罚

双方的不合作行为。在本文的模型中，若项目中某

一方的不合作行为未被对方发现，或者发现了不对

该行为采取惩戒措施的话，信誉的负反馈机制就无

法发生作用。因此，信息流通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

合作创新信誉机制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

３．通过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来保障信誉

机制作用 的 实 现。信 誉 机 制 和 法 律 机 制 是 相 辅 相

成、缺一不可的［１２］。根据有限重复博弈模型中的分

析，顾客与供应 商 在 博 弈 前 期 建 立 信 誉，其 意 图 可

能是在博弈的最后阶段寻找机会采取短期行为一次

性将累积的信誉用尽，即所谓的终止博弈问题。因

此，在信誉机制作用的基础上，还有必要通过法律、

规章制度的完善来约束企业过度的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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